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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房屋局 

社區服務政策概覽 
 
根據聯邦法律的規定﹐所有非獲得豁免的公共房屋的住戶必須每個月參加社區活動或有經濟效益、能自我供給的

活動 8 個小時。此社區服務政策概覽解釋各項豁免並且詳述社區服務的要求。若附上的通知列明你或家庭成員須

履行社區服務﹐請與你的房屋助理聯絡安排會面以獲得計劃的詳細解釋。若你對社區服務有任何疑問﹐請聯絡你

的房屋助理。沒有其他部門具相關資料能來回答你的疑問。 

 

I.  社區服務豁免: 
 

   住戶可能符合多項豁免。除非豁免是永久性的﹐豁免將允許住戶在租約的一年期內免於履行社區服務。紐約市   

   房屋局可以根據現有的資料來決定某些豁免﹐但其他大部份的豁免可能需呈交一份已簽署的豁免查核表格才可 

   獲得批准。這些表格可向你的房屋助理索取。住戶需要取得並獲並遞交已簽署的豁免文件並且將呈交往發展管 

   理辦事處。 

 

   下列是各項豁免: 

 
  A. 紐約市房屋局可以根據現有的資料來決定的豁免 
 

1. 年齡: 18 歲以下 

2. 年齡: 60 歲或以上(永久性豁免) 

3. 在職: 一個成人﹐沒有未滿 13 歲小孩的家庭:必須每年的年收入不低於$8,034 或平均每週工作至少 30 

   小時。 

4. 在職: 一個成人的單親家庭有至少一個未滿13歲小孩的家庭必須每年的年收入不低於$5,356或平均每 

   週工作至少20小時。 

5. 在職: 有兩名成人的家庭﹐有至少一個未滿 13 歲小孩的家庭: 其中一位或兩位成人必須工作﹐並且年  

   收入不低於$9,373﹐或其中一人或二人必須平均每週工作至少 35 小時。 

           6. 傷殘收入: 領取補助安全收入(SSI) 

          7. 公共援助: 所有合法住在同一公寓的家庭成員若有至少一名家庭成員領取福利補助或參與一個 
         以福利撥款籌辦的計劃﹐並且遵守該計劃的條例(此豁免可能需要簽署文件)時﹐可以免於履行社區服 

         務。 

 

B. 其他豁免: 只要簽署文件才可獲批准 
 

8.  失明/傷殘 (只有是由醫生驗證的失明或殘障才可以獲得一次永久性的豁免) 
9.  領取社安傷殘(SSD)收入 

          10. 失明或傷殘人士照料撫養者 
         11.職業教育訓練(每位住戶只可獲得一次) 

          12. 直接有關就業﹐包括在一家貿易學校上課等職業技能訓練。該人士可能現在未能就業﹐但就業的條件有    

         可能需成功完成職業。) 

          13. 直接有關就業的教育: 若該人士還沒有收到高中畢業證書或等同完成高中學歷的證明。該人士可能現在

沒有被僱用﹐但就業的條件有可能需成功完成職業訓練。 

          14. 在中學或以上的教育學府獲得滿意的出席率 

          15.若住戶還沒有完成中學或收到此等證書﹐須在等同於通用知識的證書的課程中獲得滿意的出席率 
          16.  工作經驗(包括有關裝修公共資助的房屋的工作)若未有足夠的私人企業的就業經驗﹐譬如青年培訓計   

         劃 

          17. 在職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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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照顧孩童者 照顧 5 歲或以上的紐約市房屋局兒童住客(包括你自己的小孩)- 當小孩的家長亦是紐約

市房屋局的居民: 

• 現在履行社區服務﹐或 
• 獲紐約市房屋局的豁免﹐因為家長是在職而免於履行社區服務 

  
       若小孩因為家庭教育、家庭指導或其學校批准他/她該學年不要上課而不用上學﹐6至 12 歲的小孩亦可 

       符合豁免。 

 

 19. 照顧孩童者所照護的是自己的小孩﹐要不然找不到托兒服務: 
 

• 你必須為成人的單親家庭     

• 你的小孩必須居住在你的公寓 

• 你的小孩必須為 5 歲或以下  

• 若小孩因為家庭教育、家庭指導或其學校批准他/她該學年不要上課而不用上學﹐6至 12 歲的小 

                     孩亦可符合豁免。   

•    你必須呈交一封由一家本地的托兒所以其信頭開出的信函指出沒有合適的托兒服務可提供。該本 

     地托兒所必須為紐約市衛生局註冊和有紐約市資助的。 

  
20. 照顧孩童者所照護的是自己的小孩: 

 

• 你必須為成人的單親家庭     

• 你的小孩必須居住在你的公寓  

• 你的小孩年齡必須為 12 個月或以下  

• 你必須呈交有效的證明來證明嬰孩的出生﹐提供 

                      出生證明﹐和/或 

              法庭文件,文件必須列明住戶是嬰孩的親生或收養或獲法律判處監護權的家長。 
 
II. 社區服務豁免 

    以下的豁免可減少或免除一位住戶須在一年內履行的社區服務的小時數目這些豁免可以使用於下列特別  

    情況或活動中。備註: 任何住戶在一年內必須履行的社區活動最高為 96 小時(即每月 8個小時)。一個豁免額  

    相當於一小時的社區服務。 
 

1. 住戶協會(TA)職員: 住戶協會主席和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在他們任職的任何一個月應獲得 8 個小時的社

區服務豁免。 
2. 寄養家長: 任何居住於同一個紐約市房屋局單位的寄養家長和小孩(們)將在他們的寄養關係持續時, 

每 30 日獲 8小時的社區服務豁免。就算此單位多於一個小孩, 豁免依然是 8個小時。 
3. 求職和重投職場的協助: 在任何租約生效期間﹐住戶為求職所做的任何活動可獲 16 個小時的豁免。雖

然已在社區服務豁免查核- 求職訓練教育表格上被查核﹐這並非是例外。 
          重投職場的協助包括以下任何的類別: 

         a) 求職技巧的訓練 

         b)   準備履歷表或求職申請的訓練 

         c) 面試技巧的訓練 

         d)   參加工作俱樂部 

         e) 其他有關幫助人們尋找具競爭力工作的活動 

   

   失業保險福利的收據亦可當作求職的證明。 
4.    軍事服務: 任何履行軍事服務的住客﹐是正在服役於其中一個軍事部隊﹐(包括: 陸軍、空軍、海軍、 

    海軍陸戰隊或邊防衛兵)或後備部門(包括:國民警衛軍、國民空軍、軍隊後備、空軍後備、海軍後備、   

    海軍陸戰隊、邊防衛兵後備)便可獲得 96 小時的社區服務豁免。 
5.  懷孕: 懷孕的住戶可獲得 8 個小時的豁免。不需要考慮其他的醫療原因。此豁免只適用於同一次的懷   

       孕期。(此豁免不會防礙一名女士因為懷孕而獲得的傷殘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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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暫時性的疾病:一名因病而不能工作的住戶在生病期間的每30天可獲得8小時的豁免。 
      7. 家庭暴力、被威嚇的受害者和被威嚇的證人 (VDV/IV/IW): 當一位住戶以作為 VDV/IV/IW 轉移到另一新

建住宅區的要求獲得批准後﹐可在其轉移的要求還在審理中或直至該住戶遷離單位的每 30 日獲得 8 個小時的社會

服務豁免。 

      8. 牢獄監禁: 住戶被監禁的每 30 天的期間可獲 8 個小時的豁免。但在當該住戶被釋放後﹐除非獲得豁

免﹐他/她必須履行社區服務。 

 

III.   社區服務的條件: 
 
     未獲得豁免的住戶必須每月履行社區活動或有經濟效益、能自我供給的活動 8 個小時。這些小時可以彈性的 

     履行。若在任何一個月內履行少於 8 個小時﹐而在其他的月份內補足小時數﹐這是可以接受的。但住戶必須

達到每年檢討期間所要求的所有服務小時數目的承諾﹐ 正如狀況通知書上所列明的。 
 

        A. 狀況通知書 
 

     若任何家庭成員的狀況通知書上的服務狀況是「需要履行社區服務」﹐你必須約見你的房屋助理以解釋社  

     區服務。若所有家庭成員的狀況通知書上的服務狀況是豁免﹐你則不需要進行約見。 

 

  B. 社區服務表現 
 

     住戶可以在紐約市房屋局發展單位屬下的設施或一家非紐約市房屋局的設施履行社區服務。 你的房屋助理 

     會幫助你尋找你的社區內的社區服務活動提供者。住戶可以從廣泛的一系列的提供者中選擇各種各樣的社區 

     服務。一位住戶可以﹐但並不一定需要﹐在同一家提供者的設施履行所有社區服務活動。住戶可以在不同的 

     社區服務提供者處履行社區服務。 

 

 備註: 紐約市房屋局不會為任何某一家特定的機構背書或為有關住戶所履行的社區服務而負責。每

一位住戶是全權負責尋找合適的機構來履行此聯邦法列的規定。 

 
   在履行社區服務時﹐住戶必須首先把社區服務表現證明表格(可從房屋助理索取)呈交給所屬意的提供者。 此   

   表格允許提供者同意監督 社區服務的表現並且證明所履行的社區服務的小時數目。當填妥表格後﹐你應該保  

   存一份副本﹐並將表格的正本遞交至你的發展管理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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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活動和有經濟效益、能自我供給的活動的定義﹐符合規定的活動的例子如下: 

 

社區服務的法律定義是: 履行是有利於公眾改善生活質素、增加住戶的自我價值或增加住戶在社會的自我責任

的義務工作或職責。社區服務不是職業﹐所以可能不包括政治活動。 
 

符合規定的活動的例子 
 

       住戶可以從事義工工作來履行紐約市房屋局的社區服務, 任何在紐約市房屋局、聯邦、州政府或地方機構或

社區或宗教團體的機構所提供的義工工作機會皆可符合。社區服務提供者可以從與你的房屋助理的討論或從下

列途徑找到: 
 
• 市長辦公室- 義工活動中心- 可查看網址 www.nyc.gov/volunteer 
• 撥電話號碼 3-1-1 - 紐約市公民服務中心 
• 尋找義工資料庫﹐可查看網址 www.volunteermatch.org 
 
一位住戶可以選擇一所不列在以上資料庫的社區服務提供者。但必須在履行社區服務前獲得發展經理的批准。 

 

紐約市房屋局社區活動的例子 
• 住戶巡邏 

• 參加住戶協會的會議 

• RAB 代表、代理人- 出席會議 

• 出席紐約市房屋局的會議 

 • 社區中心、老人中心義工 

• 審議申請和迎新委員會(AROC)的會員 

• 紐約市房屋局園藝計劃 

• 住戶贊助的清潔社區日 

非紐約市房屋局社區活動的例子 
在有利公共福利的本地政府或社區機構裡當義工﹐

譬如: 

 

• 食物銀行 

• 醫院 

• 老人院、收容所 

• 救護車服務 

• 支援有進醫院的家庭成員的機構 

• 公園局 

• 圖書館 

• 閱讀計劃 

• 學校 

 • 家長教師會(PTA)會議 

• 課後計劃 

• 托兒所 

• 人文住所 

• 男或女童軍 

• 美國部隊 

• 警局 

• 副警 

• 輔導青年 

• 展望 

• 出席社區服務下令的法庭領訊 

有經濟效益、能自我供給的法律定義是: 

任何能鼓勵、幫助、訓練或促進參與者和其家庭經濟獨立的計劃。有經濟效益、能自我供給的計劃亦可以為其

參與者提供工作。 

符合規定的有經濟效益、能自我供給的活動 
• 職業介紹 

• 家庭預算或管理 

• 學徒 

• 任何準備參與者就業的必需的計劃(包括戒毒或 

   精神病診治的計劃) 

 • 就業輔導 

• 基本技能訓練 

• 英語能力 

• 工作福利 

• 財務管理 

 
 


